
    臺南市立佳興國民中學 學生服務學習紀錄卡      姓名： 

認

證

辦

法 

1. 國一入學發給每位學生「學生服務學習紀錄卡」乙張，紀錄其公共服務之內容及認證使用。

學生應妥善保管，如有遺失或損毀，應自行取得補簽認證，並向教導處申請補發，每次申請

補發者須繳交工本費 20 元。 

2. 學生每次參與服務活動，均應取得活動證明或服務對象之認證，紀錄於「學生服務學習記錄

卡」中予以認證，每學期末請各班統一將紀錄卡送回教導處複核並統計該學期總時數。 

3. 學生每學期服務認證如下： 

(1) 班級服務：服務內容可由各班導師決定及認證即可。 

(2) 學校/社區服務：由學校各處室指派之校園服務工作或校外社區服務。 

4. 學生每次參加校外服務學習須於事前經家長同意後，向教導處申請登記參加後，始得採計。

未經申請之校外服務學習不予採計。服務活動後均應取得活動證明或服務對象之認證，紀錄

於「學生服務學習記錄卡」中予以認證。 

服

務

時

間 

1. 週一至週五，依教導處公告之志願服務時間。 

2. 週一至週五，依各處室公告之志願服務時間。 

3. 學生假日及課餘寒、暑假時間。 

認

證

獎

勵 

★ 臺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「服務學習項目」採計原則— 

採計國中在學階段(自七上開學日起，至九下開學前一日止)服務時數，每小時以 0.3 分計，最高

採計 15 分(50 小時)。 

1. 同學每服務滿 1 小時（未滿 1 小時不予計算），由認證單位於「學生服務學習記錄卡」登記。 

2. 學生每學期結束前，各班請統一收齊同學的紀錄卡，交回教導處查核。 

3. 學生服務時數滿 10 小時者可換記嘉獎一次，由學生自行提出。 

 

服務單位 
服務工作 

內容簡述 
服務日期(時間) 

核定 

時數 

服務認證 

人員簽章 
換嘉獎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

 

服務單位 
服務工作 

內容簡述 
服務日期(時間) 

核定 

時數 

服務認證 

人員簽章 
換嘉獎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    □是 □否 

 

★ 注意事項 ★ 

1. 記錄卡所有內容資料請詳實填列，基本資料及

服務時數不得塗改，亦不得使用鉛筆填寫。 

2. 本卡使用三學年，學生請自行妥善保管，如有

遺失或損毀，應自行取得補簽認證，並向教導

處申請補發。 

3. 每學期結束前，各班統一收齊紀錄卡，交回教

導處查核。 

4. 本卡如不敷使用者，請拿舊卡至教導處訓導組

註記更換新卡。 

教導處審核 

______ 上學期 

共計 ____ 小時 

核定人： 

______ 下學期 

共計 ____ 小時 

核定人： 

______ 上學期 

共計 ____ 小時 

核定人： 

______ 下學期 

共計 ____ 小時 

核定人： 

______ 上學期 

共計 ____ 小時 

核定人： 

______ 下學期 

共計 ____ 小時 

核定人： 

 


